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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體育及康樂設施  
 
 
 現時，香港的康體設施包括41個刊憲泳灘、37個游泳池、兩

個戶外大球場 (香港大球場和旺角大球場 )、 49個天然草地足球場、

28個人造草地足球場、232個硬地足球場、兩個曲棍球場、兩個欖球

場、89間體育館、290個壁球場、25個運動場、256個網球場、4個高

爾夫球練習場、5個水上活動中心、4個度假營、25個大型公園和 691
個兒童遊樂場。在規劃及發展地區層面的體育及康樂設施方面，政

府當局表示會參照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載的指引，並會考慮

其他因素，例如體育發展的政策目標、現有設施的使用率、區議會

的意見和用地供應等。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這本手冊列明政府釐

定各類土地用途和設施規模、位置及地盤規定的準則，並列出按人

口水平提供設施的標準。  
 
2. 民政事務委員會未有就新的體育及康樂設施此議題進行過

討論。不過，曾有議員在 2011年 12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

質詢，就多項事宜作出詢問，當中包括規劃及提供康體設施的準則。

該項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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